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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決算流程 



裁罰對象 

公司法第20條 
 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

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
股東常會承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
1項或第2項規定時，各處
新臺幣1~5萬元罰鍰。妨
礙、拒絕或規避前項查核
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
臺幣2~10萬元罰鍰  

 

 逾期未申報 

 財務報表等未提請股
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
認 

 全體董事（現任/行
為時） 



裁罰對象（續） 

公司法第20條 
 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
以上者，其財務報表，
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其簽證規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證券管理機關另
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未簽證 

 簽證日期在股東常會
或股東同意之後 

 全體董事（行為時） 



公司決算書表 

一、營業報告書（商會法§66） 
  營業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
發展狀況。 

二、財務報表（商會法§ 28、29） 
    四大報表及其註釋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表 

 
Ps.上述報表應由代表 

商業之負責人、經理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 
 



裁罰對象（續） 

公司法第170條 
 股東會分左列二種：  

 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
集1次。  

 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
召集之。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
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
但有正當事由經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項
召開期限之規定者，處
NT$20,000-100,000罰鍰。  

 

 未召開股東常會 

 逾期召開股東常會 

 展期-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 

 非歷年制公司 

 董事長（行為時） 



裁罰對象（續） 

公司法第211條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
額1/2時，董事會應
即召集股東會報告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
反該規定，處
NT$20,000-100,000
罰鍰 

 

 營業報告書既經股東
會承認則其列虧損應
認為已向股東會提出
報告 。（經濟部
64.4.23商08861號）  

 董事長（行為時） 



裁罰對象（續） 

公司法第211條 

 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
償其所負債務時，除
得依第282條辦理者
外，董事會應即聲請
宣告破產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
反該規定，處
NT$20,000-100,000
罰鍰 

 

 公司法211條規定「公司
資產」，係指淨變現價
值 （經濟部78.9.26商
211080號） 

 在台外國公司虧損達營
運資金一半時並不準用
公司法第211條破產宣告 
（經濟部80.12.20商
23370號）  

 董事長（行為時） 



經濟部90年12月12日經(90)商字第09002262150號令 

 

主旨：發布公司法第20條第2項一定數額令 。 

  茲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訂定實收資本

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其財務

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提請股東同
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本部80年6月21日經(80)商215396號公告停止
適用。  



經濟部64.4.23商08861號函 

一、依公司法第228條及230條之規定，每營業年度終了，
董事會應編造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等各項表冊，
並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復依公司法（舊法）第
20條第1項觀之，公司每屆營業年度終了後，報請主 
管機關查核之營業報告書等表冊，必須經股東會承認
者。主管機關於審核其 營業報告時如發現其有虧損資
本達總額1/3（舊法）之情事，參照上開 說明，營業
報告書既經股東會承認，則其所列虧損應認為已向股
東會提出報 告，毋庸依公司法第211條第3項規定移送
法院辦理。  

 

 



經濟部78.9.26商211080號函 

    按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產顯
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除 得依第282條辦
理者外，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其立法
意旨在鞏固 社會大眾公益，保障債權人權益。
所謂「公司資產」係指其淨變現價值而言，亦 
即公司於合理期間內從容處分其資產所可得之
淨變現價值，與依「繼續經營」慣 例之公司
帳載資產價值有別。公司資產淨變現價值如有
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 董事會應即依法聲
請宣告破產。  

 



經濟部80.12.20商23370號函 

一、查經認許之外公司，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權利義務
與中國公司同（參照公司法第375條），惟外國公司
與本國公司性質並不盡相同，公司法第377條就外國
公司專撥在中國境內之資金，係指營運所用之資金
並非實收資本額，是以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之虧損
達其專撥在中國境內營運資金1/2時 ，並不準用公
司法第211條之規定。 

二、本部67.12.20經商40974號函釋與上述說明不符，不
再援用。  
 



近來決算書表補件原因 

 決算書表資料缺件 

 以報稅資料申報 

 決算書表沒有代表公司之負責人、經理
人及主辦會計簽章(通常申報函會再要求
加蓋公司章) 

 誤將稅簽當作財簽 

 財務報表未採2年度對照方式，且無必要
之註釋 

 

 



近來行政救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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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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